
病人通知書 

在向本院提供任何個人資料之前，請先閱讀本通知書。

為健康護理等目的收集個人資料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是一法定機構，負責管理公立醫院及其全資擁有／管轄的機構 (包括附屬公司) (「醫管局附屬機構」)。 

本院是一間由醫院管理局管理的公立醫院。 

我們的員工可能會請你提供你的個人資料 (包括健康狀況)，或向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任何適當的第三者收集你的醫療紀錄／有關資料，作為有

關你的健康護理／一般有關目的 (包括但不限於治療、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向你收取的費用、研究和教育) 之用。 

在發生災難事件的情況下收集個人資料 

此外，如果發生災難事件／意外／事故而影響超過一人，香港特區政府可能會設立一個跨部門援助站，由政府部門例如警方、社會福利署、民政事務

總署及／或醫管局員工等當值，目的是為： 

 醫管局／政府的運作需要；

 拯救行動 (包括追尋遇事人士下落、答覆查詢等)；

 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有關服務／協助；

 任何其他直接有關目的及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下。

如果在發生災難事件／意外／事故後沒有設立跨部門援助站，上述政府部門及／或醫管局仍可能需要處理上述事宜。 

作為醫院管理局的公立醫院，本院亦可能會參與上述工作。因此，無論有否設立跨部門援助站，我們的員工都可能會向在本院接受治療或留醫的遇事

人士收集個人資料。我們亦可能會把該等個人資料轉交給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適當的政府部門／運輸機構／第三者，用作處理上述事宜、直接

有關目的，及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下轉交。  

提供／透露個人資料 

當你提供個人資料給我們時，請提供準確及完整的資料。否則會影響我們為你提供的健康護理服務或我們處理災難事件的能力。 

並請注意，你在上述情況下被收集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我們交予： 

 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內的適當人士；

 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以外的醫生、健康護理人員或其他有關人士；

 經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批准在其設施觀察／學習的本地或海外醫院／健康護理機構／教育機構的訪客、職員、學生、受訓員；

 適當的機構如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政府部門／運輸機構／第三者，作為處理災難事件之用；

 在法例所規定／容許下、在因為公眾利益需要或在用以核實你的身份作為收費或其他用途的情況下，向適當的政府部門／辦事處／管理機構等透

露個人資料。

除了上文所述以外，本院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把你向本院提供的個人資料使用、透露或轉移： 

 作為你的健康護理之目的或醫管局處理災難事件或其他直接有關連的目的；或

 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下。

本院將會在得到你的同意後，才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為其他目的。 

查閱／改正資料要求 

如果你希望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查閱／改正醫管局／醫管局附屬機構持有的你的個人資料，請在辦公時間內與有關的資料控制員聯絡： 

地址：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醫療資訊紀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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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告


